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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江苏新能”）及公司

控股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集团”）正在筹划由公司以

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国信集团持有的大唐国信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唐国信滨海”）4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国信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交

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1 月 20 日（周

三）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等相

关规定，在停牌届满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第 1号——重大资产重组》要求的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预案，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 

企业名称：大唐国信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盐城滨海港经济区港城路 1号滨海港商务中心 310 室 

法定代表人：李理 

注册资本：95,845.84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15 日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除火力发电）、运营、销售；新能源的开发、建设、

经营和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截至目前，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大唐国信滨海控

股股东，持有其 60%的股权，国信集团持有大唐国信滨海 40%的股权。 

2、交易标的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国信集团持有的大唐国信滨海 40%

股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谢正义 



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 年 02 月 22 日 

经营范围：国有资本投资、管理、经营、转让，企业托管、资产重组、管理

咨询、房屋租赁以及经批准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江苏省人民政府持有国信集团 100%的股权。 

（三）交易方式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国信集团持有的大唐国信滨海 40%的股权。 

（四）其他情况说明 

2020 年 1 月 11 日、2020 年 2 月 22 日，公司分别披露了《江苏省新能源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消除或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02）、《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消除或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若本次交易完成，国

信集团因持有大唐国信滨海 40%的股权与公司产生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将得到

解决。 

三、本次重组的意向性文件 

2021 年 1 月 19 日，公司与国信集团签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意向

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概述 

江苏新能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国信集团持有的大唐国信滨海 40%的

股权。 

（二）标的资产及其交易价格、交易方式 



1、江苏新能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国信集团持有的大唐国信滨海 40%的股权，

包括该等股权所应附有的全部权益、利益和应依法承担的全部义务。 

2、双方同意，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

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备案的截至基准日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 

3、江苏新能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国信集团支付本次交易对价。本次交易

方案仍在论证过程中。双方将就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细节进一步磋商。 

双方同意，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最终以经江苏新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 

（三）协议的生效及履行 

1、本协议自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

生效。 

2、本协议仅为初步意向性协议，本协议双方的具体权利、义务以最终签署

的正式交易协议为准。如本协议双方最终未能签署正式交易协议以完成本次交易，

则本协议自双方书面确认终止之日起终止。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审计与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具体交易方案仍在商讨论证中，交易双

方尚未签署交易协议。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

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因此，本次交易最终能否达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本次交易的后续进展情况。 

五、备查文件 

（一）经董事长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停牌申请； 

（二）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意向协议；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0 日 


